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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中小企业证明文件

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格式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 北京市顺义区仁和镇

人民政府（单位名称）的 仁和镇 2025 年宣传品制作服务项目（第二包） （项

目名称）采购活动，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企

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仁和镇 2025 年宣传品制作服务项目（第二包）中：2A 布、刀刮布、

黑白布、车贴、KT 板、PVC 板、5mm 亚克力展板背喷、8mm 亚克力展板背喷、

10mm 亚克力展板背喷、X 展架、易拉宝、门型架、丽屏展架、A 型展架(双

面)、注水刀旗(单面)、注水刀旗(单面)、条幅、宣传海报、不干胶(不模切)、

不干胶(模切)、宣传单页、宣传折页(2 折页)、宣传折页(3 折页)、300 克卡

片、PVC 卡片、无纺布手提袋、白卡纸手提袋、牛皮纸手提袋，属于（采购

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工业；制造商为（企业名称）北京八方

纵横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6 人，营业收入为 93.9 万元，

资产总额为 152.3 万元 1，属于微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

业）；

2.仁和镇 2025 年宣传品制作服务项目（第二包）中：定制-水杯，属

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工业；制造商为（企业名称）

永康市祺翀工贸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0 人，营业收入为 153.2 万元，资

产总额为 253.43 万元 1，属于微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3.仁和镇 2025 年宣传品制作服务项目（第二包）中：定制-晴雨两用伞

（手动）、定制-帆布时尚围裙（长袖）、定制-毛巾套盒，属于（采购文

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工业；制造商为（企业名称）石家庄润萨

商贸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5 人，营业收入为 231.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

11.3 万元 1，属于微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4.仁和镇 2025 年宣传品制作服务项目（第二包）中：定制-指甲刀、

定制-多功能小风扇、定制-A5 笔记本礼盒、定制-u 盘，属于（采购文件

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工业；制造商为（企业名称）义乌市栀蔷电

子商务商行，从业人员 20 人，营业收入为 171.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05.

63 万元 1，属于微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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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仁和镇 2025 年宣传品制作服务项目（第二包）中：小奶锅(不指定品

牌)、电水壶(不指定品牌)、榨汁机(不指定品牌)、多功能电煮锅(不指定品牌)，

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工业；制造商为（企业名称）

合肥荣事达电子电器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45 人，营业收

入为 425.8 万元，资产总额为 653.2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6.仁和镇 2025 年宣传品制作服务项目（第二包）中：床头灯(不指定品

牌)、充电猫爪暖手宝(不指定品牌）、小型加湿器(不指定品牌)、抱枕空调

被(不指定品牌)、手机桌面支架(不指定品牌)，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

属行业）行业：工业；制造商为（企业名称）义乌市优麦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从业人员 25 人，营业收入为 253.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25.9 万元 1，

属于微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7.仁和镇 2025 年宣传品制作服务项目（第二包）中：吹风机(不指定品

牌)、蓝牙音响(不指定品牌)、蓝牙耳机(不指定品牌)、充电宝(不指定品牌)，

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工业；制造商为（企业名称）

东莞市潮电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35 人，营业收入为 263.5 万元，

资产总额为 149.52 万元 1，属于微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

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

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

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北京八方纵横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

日期：2025 年 6 月 11 日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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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书

仁和镇 2025 年宣传品制作服务项目（第二包）中所需宣传品，我公

司承诺均由小微企业制造的，符合标书要求：小微企业制造比例不低于

该包次合同金额的 40%的 70%（即 28%，含）的要求，此次小微企业制造

部分占合同金额的比例 100%，总金额为 623,551.4 元。

企业名称（盖章）：北京八方纵横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

日期：2025 年 6 月 11 日


